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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12 月 8 日（二）下午 12 點 45 分整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6 樓第 2 會議室 

主      席：伍院長鴻沂                              記錄：李妍樺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讀上次（103年 10月 28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因應未來系所

更名四技課程規劃表修

訂。 

修改通過，另外加中
等英語師資專業課
程。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因應未來系所

更名研究所課程規劃表

修訂。 

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提案三：本系是否申請

中等教育學程計畫。 
照案通過，確定提出
申請。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 

  一、學校協助辦理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本系需推薦兩位試務教師。 

  二、本系預定於 12/14(日)舉辦系友座談會，歡迎各位老師一同參與。 

  三、教資中心預定於 12/23（二）舉辦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研習會，請各位 

      老師踴躍參加。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伍鴻沂 

案  由：本系更名名稱建議，提請 討論。 

說  明：經 103 年 12 月 2 日更名座談會討論，同意再召開系務會議進行更名建

議之決議。 

辦  法：通過後送院務會議、校務會議。 

決 議：本系更名建議中文名稱確定為「英語商務暨文教應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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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人：伍鴻沂 

案  由：本系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招生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條辦理。 

辦  法：通過後送院級會議審議。 

決 議：本草案修正後通過（附件一，p3）。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 1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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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本系為辦理各項招生，特依據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條之

規定，成立「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為全體專任（案）教師組成。必要時得聘專家學者及有

關人士出席討論。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招生推薦條件及甄選標準。 

（二） 招生錄取標準、錄取方式及招生名額。 

（三） 處理招生違規及申訴事件。 

（四） 督導招生試務工作，維護考試公平。 

（五） 辦理有關招生研究改進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 本會議由系主任主持，系主任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本小組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

得開議。議案決議得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始

得通過。 

 

五、 本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報院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